
违反房地产管理相关条例的处罚（二）

1.对开发企业隐瞒有关情况、提供虚假材料，或者采用

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的处罚

【行政法规】

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（2004 年建设部令第131号）

第十五条 开发企业隐瞒有关情况、提供虚假材料，或

者采用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的，由

房地产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预售，撤销商品房预售许可，并处

3 万元罚款。

2.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违规销售商品房行为的处罚

【规章】

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》（2001 年建设部令第 88 号）

第四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品房中有下列行

为之一的，处以警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

3 万元以下罚款。

（一）未按照规定的现售条件现售商品房的；

（二）未按照规定在商品房现售前将房地产开发项目手

册及符合商品房现售条件的有关证明文件报送房地产开发

主管部门备案的；

（三）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商品房的；

（四）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方式销售未竣工

商品房的；



（五）分割拆零销售商品住宅的；

（六）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，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性

质费用的；

（七）未按照规定向买受人明示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》、

《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》、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

的；

（八）委托没有资格的机构代理销售商品房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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